
                                                   

 

堅決反對修惡教師法 

反對寒暑假到校日數由中央訂之、反對強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

反對大專教師未限期升等資遣、反對降低教評會教師比例 

連署書 

連署發起單位：全教總/全教會 1080308 

    行政院版教師法修訂草案(下稱:草案)3 月 7 日公布，全國

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初步檢視至少有四大修訂將引發重

大爭議，除嚴厲譴責行政院屈服於民粹、踐踏教師專業外，全

教總發起反對「寒暑假到校日數由中央訂之、降低教評會教師

比例、大專教師未限期升等資遣、強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等

教師法修法條文連署行動。（說明詳參附件之全教總新聞稿） 

敬請大家不要相信官方說法，更不可以屈服各種干擾連署行為，

唯有立法院明年改選前，這個版本沒通過，才算擋下這次教師法惡修，

大家務必堅持，持續連署。 

連署單位：         (縣/市)                     (校名) 

連署人請於下方空格簽名：(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連署人姓名 連署人姓名 連署人姓名 

   

   

   

   

一、 即日起開始連署，至遲於 108 年 3月 22 日(五)完成。 

二、 任擇一種方式回傳連署書： 

1、 傳真至全教總，傳真專線：02-2585-7559。 

2、 將連署書拍照或掃描 E至全教總信箱 nftu@nftu.org.tw。 

3、 正本直接寄回全教總，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2樓。 

mailto:將連署書拍照或掃描E至全教總信箱nftu@nftu.org.tw


                                                   

 

《全教總新聞稿》                                  發稿日期：108 年 3 月 7 日 

民進黨屈服民粹、踐踏專業 全教總嚴厲譴責 

行政院版教師法修訂草案(下稱:草案)今日公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
初步檢視至少有四大修訂將引發重大爭議，嚴厲譴責行政院屈服於民粹、踐踏教
師專業。 

全教總初步檢視行政院版草案，至少有四項將引起重大爭議，分別是降低教評會
教師比例(草案第 9條第 3項)、大專教師未限期升等資遣(草案第 27 條第 4款)、
強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草案第 32 條第 11 款)、寒暑假到校日數由中央訂之(草
案第 35 條)，分別說明如下: 

一、 降低教評會教師比例：草案新修訂，在處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時，
教評會非兼行政或董事教師人數應少於二分之一。修訂的起因是有團體認
為教評會有「師師相護」情形。然而，教育部做過調查，大部分的案件送
到教評會都做出解聘或不續聘決議，並無證據顯示有「師師相護」情形。
因此，這本是政治性的假議題，行政院卻罔顧事實，強行修訂，根本就是
政治性的操作。 

二、 大專教師未限期升等資遣：大專教師限期升等條款屢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定
不合法，必須有其他重大事由才能不續聘或資遣。眾所周知，大專教師升
等必須由其他教授審查論文，有些冷門研究得不到認同或囿於學閥門派、
學校政策而導致升等不易。因此，不能單以期限內未升等而將教師資遣、
不續聘，絕對有保障學術自由的意涵。然而，現在的草案竟明定未於限期
內升等即可資遣，絕對是對學術自由與工作權的戕害。 

三、 強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的本職是教學與輔導，兼任行政職務在法律
上增加了公務員身分，理應得到教師本人的同意。事實上，大多數的校長
用人和與熱誠來帶領學校老師共事行政職務，只有少數欠缺人和或領導統
御能力的校長才會找不到人擔任行政職務。行政院不思檢討校長遴選制度
或改用專任人員，反而用法律強制教師擔任行政職務，用破壞法理的方式
替無能校長解套，不僅無法增進學校行政效能，反將造成校園的混亂。 

四、 寒暑假到校日數由中央訂之：現行的教師請假規則第 12條第 2項明定寒暑
假返校日數由主管機關和教師會協商。這是民國 93年由教育部和全國教師
會歷經 13次會議，充分討論寒暑假性質、取消利弊後的結果，現在行政院
逕行在草案中修訂由中央機關訂之，顯然企圖片面破壞當初雙方討論的共
識，單方修惡教師工作條件。 

全教總認為教師法修訂牽涉到教師專業與工作條件，必須有充分的實證與論述，
且必須和教師組織協商討論後才能定案。如今民進黨政府在無實證和合理論述的
情形下，屈服於民粹，片面將教師工作條件修惡，踐踏專業的霸道與惡質心態顯
露無遺。 

全教總堅決反對此種片面將教師工作條件修惡的做法，倘若執政黨一意孤行，堅
持以現在草案通過，全教總不排除發動全國教師全面抵制。 


